
证券代码：603324          证券简称：盛剑环境        公告编号：2024-008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

的规定，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本公司”）

编制了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以下简称“截止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574 号），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98.7004 万股，发行价格为 19.87 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61,571.17694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5,612.302926 万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55,958.874022 万元。募集资金到账后，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

汇会验[2021]1165 号”《验资报告》。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实行专户管理。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存储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嘉定支行 
442981271782 37,903,626.33 - 

已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销户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定支行 
03004483625 154,917,988.03 - 

已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浦东分行 

81102010120012

99223 
138,794,958.77 - 

已于 2022 年 3

月 7 日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江苏路支行 

12193549851090

3 
125,282,658.83 48,678.81 

已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销

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嘉定支行 

31006907901300

3068701 
118,812,537.52 - 

已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销户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城

支行 

30522330120140

00003034 
- 8,799.97 

已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销

户 

合计 - 575,711,769.48 57,478.78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55,958.87 万元。按照募集资金用途，计划用于

“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新技术研发建设项目”、“上海总部运营中心建

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55,958.87 万元。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实际已投入募集资金 51,734.31 万元。《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募集资金投入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

调整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实施内容及相应总投资金额、调整环保装备智能制造

项目及新技术研发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调整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的实施内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

点不变。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环保装备智

能制造项目 

实现年产 350 套 VOC 超净排放处理装置、150

套泛半导体洁净室 EHS 处理装置（LOC-

VOC）、200 套泛半导体工艺设备 PFCS 污染

物处理装置（L/S）、100 套化学品供应设备、

5 万平米洁净室专用制程工艺排气管道系统、

5 万米电子级化学品输送管道以及 1.5 万平米

电子级化学品储罐内衬板的生产能力等。 

实现年产 350 套 VOC 超净

排放处理装置、100 套化学

品供应设备、5 万平米洁净

室专用制程工艺排气管道

系统、5 万米电子级化学品

输送管道等。 

2．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情况调整如下： 

单位：万元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入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入 

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 12,528.27 -3,300.00 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 9,228.27 

新技术研发建设项目 11,881.25 3,300.00 新技术研发建设项目 15,181.25 

上海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3,790.36 - 上海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3,790.36 

补充流动资金 27,758.99 - 补充流动资金 27,758.99 

合计 55,958.87 - 合计 55,958.87 

综合考虑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的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情况和市场需求，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规划，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中主要实施内容相应

调整，其中，泛半导体工艺设备 PFCS 污染物处理装置（L/S）和泛半导体洁净室

EHS 处理装置（LOC-VOC）后续由公司安排自有资金实施；另外，鉴于当时环

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部分实施内容的关键原材料供应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例

如，从 2021 年下半年开始，PTFE（聚四氟乙烯）等含氟原材料供应链持续紧张，

采购成本高企等），电子级化学品储罐内衬板已不具备投资条件，经审慎评估，

电子级化学品储罐内衬板后续不再实施。因上述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实施内容

的调整，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的总投资金额也相应进行调整。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从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出发，并结合

新技术研发建设项目建设进度的需要，调减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的募集资金拟

投入用于投资存在较大资金缺口的新技术研发建设项目，以更好地为公司拓展新

的业务领域奠定技术基础。 



（二）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与承诺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的差

异说明：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承诺募集资金投资

总额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差异金额 

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  9,228.27 4,851.48 -4,376.79 

新技术研发建设项目  15,181.25 15,276.45 95.20 

上海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3,790.36 3,847.39 57.03 

补充流动资金 27,758.99 27,758.99 - 

合计 55,958.87 51,734.31 -4,224.56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与承

诺存在差异原因如下： 

1．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含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募集资金到账后的投入、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投入； 

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在保障项

目建设质量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审慎

地使用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各个环节中加强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

项目建设成本，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的支出。同时，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及利息收益； 

3．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环保装备智能制

造项目”、“新技术研发建设项目”及“上海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已建设完

毕，达到可使用状态，予以结项。连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拟将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的节余募集资



金人民币 4,864.91 万元（含孳息，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8.69%，具体金额以资金转

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人民币 62,138,737.34 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3,464,264.14

元。前述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盛剑环境系

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汇会鉴[2021]3001 号《关于上

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

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 3年实现效益的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上海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的主要内容为在上海市嘉定区建设办公场地，

参加行业展会并投放广告，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完善 ERP、OA 等信息

化管理系统，加强公司信息化建设，提升公司整体运营能力，不直接产生经济效

益，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新技术研发建设项目”的主要内容为在上海市嘉

定区建造总部办公及研发大楼、购置研发设备、建立研发设计和检测实验室，不

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补充流动资金”降低企业财务成



本，增强公司竞争力及盈利能力，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说

明 

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

情况。 

六、前次发行涉及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七、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并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或协定存款产品。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前述额度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同循环滚动使用。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

查意见。 

2022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并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前述额度由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共同循环滚动使用。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项目均已到

期收回。 

八、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环保装备智能制造

项目”、“新技术研发建设项目”及“上海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已建设完毕，

达到可使用状态，予以结项。连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拟将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的节余募集资金人

民币 4,864.91 万元（含孳息，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8.69%，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 2023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九、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

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十、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前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98.7004

万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

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4 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5,958.87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51,734.31[注]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30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

额 
45,520.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90% 

2023 年 1-9 月 1,629.08 

2022 年 7,448.18 

2021 年 36,443.1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实际投资

金额 

1 
环保装备智能制

造项目  

环保装备智能制造

项目  
12,528.27 9,228.27 4,851.48 12,528.27 9,228.27 4,851.48 -4,376.79 2023 年 7 月 

2 
新技术研发建设

项目  

新技术研发建设项

目  
11,881.25 15,181.25 15,276.45 11,881.25 15,181.25 15,276.45 95.20 

2022 年 11

月 25 日 

3 
上海总部运营中

心建设项目 

上海总部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 
3,790.36 3,790.36 3,847.39 3,790.36 3,790.36 3,847.39 57.03 

2022 年 11

月 25 日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27,758.99 27,758.99 27,758.99 27,758.99 27,758.99 27,758.99 - 不适用 

合计   55,958.87 55,958.87 51,734.31 55,958.87 55,958.87 51,734.31 -4,224.56  

[注]实际投资金额包含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募集资金到账后的投入、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投入。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1 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1,450.06 - - 1,450.06 不适用 

2 新技术研发建设项目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3 
上海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

目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4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注]“环保装备智能制造项目”于 2023 年 7 月份结项，2023 年 7-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0,807.65 万元、实现效益 1,450.06 万元； 

“上海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的主要内容为在上海市嘉定区建设办公场地，参加行业展会并投放广告，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完善

ERP、OA 等信息化管理系统，加强公司信息化建设，提升公司整体运营能力，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新技术研发建设

项目”的主要内容为在上海市嘉定区建造总部办公及研发大楼、购置研发设备、建立研发设计和检测实验室，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

经济效益； 

“补充流动资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及盈利能力，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